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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陈志伟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协议编号：浙江Y11170110-10号)，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

转让给陈志伟，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
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陈志伟履行相关义务。陈志伟
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

日起向陈志伟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19年8月7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
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9年8月7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和截至2017年5月20日的贷款欠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陈志伟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3905841166、0571-87837983

陈志伟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11月27日

债务人名称

慈溪市福瑞康贸易有限公司

本金

20000000

欠息（暂计至2017年5月20日）

2942896.3

担保人

保证人：潘省丁、张琪琦 抵押人：慈溪市木材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浙江兆隆合金股份有限公司等10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信银行收购的浙江兆隆合金股份有限公司、余姚鑫丰化纤有限公司、宁波裕东集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宁波兴隆车业有限公司、宁波银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宁波银昌贸易有限公司、宁波市恒生荣通实

业有限公司、宁波群发贸易有限公司、余姚市荣安贸易有限公司、宁波金腾布业有限公司等【10】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单位：万元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9】年【11】月【25】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浙江兆隆合金股份有限公司、余姚鑫丰化纤有限公司、宁波裕东集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宁波兴隆

车业有限公司、宁波银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宁波银昌贸易有限公司等6户债权已于2018年8月31日在浙江法制报上公
告20个工作日。宁波市恒生荣通实业有限公司、宁波群发贸易有限公司、余姚市荣安贸易有限公司、宁波金腾布业有限
公司等4户债权已于2018年8月30日在浙江法制报上公告20个工作日。公告发布日期为【2019】年【11】月【27】日，有效
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
微信公众号【浙商资产-资产招商】查询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

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盛思捷】 联系电话：【13567893588】
联系人：廖承芳、邵欢 联系电话：0571-89773916，0571-89773965，13588441135，13957951579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 邮政编码：3112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汤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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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企业名称

浙江兆隆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余姚鑫丰化纤有限公司

宁波裕东集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兴隆车业有限公司

宁波银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银昌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市恒生荣通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群发贸易有限公司

余姚市荣安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金腾布业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宁波

宁波

宁波

宁波

宁波

宁波

宁波

宁波

宁波

宁波

债权本金

3443.31

8560.00

2997.19

2599.90

5174.24

5056.87

5710

2999

1023

1044.5

38608.01

利息

1261.02

1752.83

1143.60

575.62

1094.60

1069.76

1174.29

1009.18

235.48

212.03

9528.41

担保情况

华鑫化纤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罗慰民、罗利群保证

孙荣根、胡凤英、慈溪市中汇轻纺有限公司保证

华鑫化纤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罗慰民、罗利群保证

华鑫化纤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宝驹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宁波高隆车业有限公司、苏一清保证

华鑫化纤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龚占新保证

华鑫化纤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龚占新保证

华鑫化纤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胡凤英、孙荣根保证

宁波宝诚置业有限公司、浙江兆隆合金股份有限公司、罗慰民、罗利群保证

华鑫化纤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孙荣根、胡凤英保证

华鑫化纤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龚志焕、余建平保证

资产状况

罗慰民位于慈溪白沙街道赖王村102室住宅

余姚鑫丰化纤有限公司坐落于余姚市朗霞街道赵家村工业房地产

浙江全盛药业有限公司位于慈溪市宗汉街道教场山路的工业房地产

无

无

无

余姚鑫丰化纤有限公司项下加机弹、圆机、针织机等共计263台抵押

无

无

无

备注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李苏波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与李苏波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已将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
担保从权利）依法转让给李苏波，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特公告通知
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李苏波履行相关义务。

李苏波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
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李苏波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0575-85088021、15958956699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李苏波

2019年11月27日
交易基准日：2019年2月15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号

1.

经办行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天威电器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人民币元）

6478689.17

利 息（人民币元）

690357.02

债权余额

7255654.19

担保方式

保证

担保人（从债务人）

浙江荣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李强、兰波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诸暨市乜金轩商务

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
诸暨市乜金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诸暨市乜

金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诸暨市乜金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作为
上述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
向诸暨市乜金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
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1-87689525、13989517905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诸暨市乜金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7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上表仅列示截至2019年5月20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及暂计至2018年5月20日的利息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
支付给诸暨市乜金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
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或法院确权金额为准。

债务人名称

诸暨市嘉嘉纺织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单位：元）

本金

19,447,515.00

欠息

3,146,614.30

担保措施

连带责任保证人：浙江荣华纺织品有限公司、浙江恒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诸暨市建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江浙化纤有限公司、金光明、宣建美。

台州洪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台州鑫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台州洪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台州鑫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2019年

11月27日签署了的《债权转让合同》，台州洪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
单中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
让给台州鑫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台州洪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
借款人及担保人。

台州鑫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
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台州鑫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公告清单
如下表：
特此公告。

台州洪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957699789

台州鑫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867670666

2019年11月27日

借款人名称

玉环县中港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玉环皇庭丽晶酒店

浙江欣尔利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玉环康宇铜业有限公司

浙江台辰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环球包装有限公司

玉环华辰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玉环达佩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旭辉机械有限公司

玉环华盛铜业有限公司

玉环县楚门龙泰家具商场

玉环县德尔文铜业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山河实业有限公司

玉环幸福泵业有限公司

玉环县金环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台州德力奥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玉环县国泰包装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金谷信（2012）第105-2-05号

金谷信（2012）第105-2-16号

金谷信（2012）第105-2-19号

金谷信（2012）第105-2-21号

金谷信（2012）第105-2-22号

金谷信（2012）第105-2-23号

金谷信（2012）第105-2-24号

金谷信（2012）第105-2-25号

金谷信（2012）第105-2-26号

金谷信（2012）第105-2-27号

金谷信（2012）第105-2-28号

金谷信（2012）第105-2-69号

金谷信（2012）第105-2-75号

金谷信（2012）第105-2-82号

金谷信（2012）第105-2-85号

金谷信（2012）第105-2-90号

金谷信（2012）第105-2-92号

担保人、被执行人名称

浙江鼎隆担保有限公司、曾思敏

浙江鼎隆担保有限公司、林伟、王剑平、林国、金约朝、马文香

浙江鼎隆担保有限公司、张展玮

浙江鼎隆担保有限公司、赵康于

浙江鼎隆担保有限公司、郦玉中

浙江鼎隆担保有限公司、王忠江

浙江鼎隆担保有限公司、郦玉媚

浙江鼎隆担保有限公司、连玲萍

浙江鼎隆担保有限公司、董西松

浙江鼎隆担保有限公司、盛盈秋

浙江鼎隆担保有限公司、池方华

浙江鼎隆担保有限公司、狄德文

浙江鼎隆担保有限公司、袁克计

浙江鼎隆担保有限公司、应赛芝

浙江鼎隆担保有限公司、王显全

浙江鼎隆担保有限公司、郑元德

浙江鼎隆担保有限公司、张燕飞

保证合同、执行裁定书编号

金谷信（2012）第105-3-05号、金谷信（2012）第105-4-05号

金谷信（2012）第105-3-15号、金谷信（2012）第105-4-15号

金谷信（2012）第105-3-16号、金谷信（2012）第105-4-16号、（2016）京0102执异31号

金谷信（2012）第105-3-19号、金谷信（2012）第105-4-19号

金谷信（2012）第105-3-21号、金谷信（2012）第105-4-21号

金谷信（2012）第105-3-22号、金谷信（2012）第105-4-22号

金谷信（2012）第105-3-23号、金谷信（2012）第105-4-23号

金谷信（2012）第105-3-24号、金谷信（2012）第105-4-24号

金谷信（2012）第105-3-25号、金谷信（2012）第105-4-25号

金谷信（2012）第105-3-26号、金谷信（2012）第105-4-26号

金谷信（2012）第105-3-27号、金谷信（2012）第105-4-27号

金谷信（2012）第105-3-68号、金谷信（2012）第105-4-68号

金谷信（2012）第105-3-72号、金谷信（2012）第105-4-72号

金谷信（2012）第105-3-81号、金谷信（2012）第105-4-81号

金谷信（2012）第105-3-84号、金谷信（2012）第105-4-84号

金谷信（2012）第105-3-88号、金谷信（2012）第105-4-88号

金谷信（2012）第105-3-90号、金谷信（2012）第105-4-90号


